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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52/49-2008）

 1总则

 1.0.1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政策和法规，改善我省居住建筑室内热环境，提高冬季采暖、夏季
空调的能源利用效率，遵照现行国家有关标准，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旨在通过建筑设计、建筑热工设计以及采暖空调设计中采用有效的节能措施，在保证室内热舒适环境的
前提下，将采暖和空调能耗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1.0.3本标准适用于全省各建筑气候分区新建、改建和扩建居住建筑的建筑节能设计。

 1.0.4居住建筑节能设计，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2术语

 2.0.1室内热环境

 影响室内人员热感受的环境因素，可由室内干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以及平均辐射温度等参数的组合表征。

 2.0.2围护结构传热系数K

 在稳态传热条件下，当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1℃时，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维护结构的传热量，单位：W/（
㎡�℃）。

 2.0.3建筑物耗冷量指标qc

 按照夏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要由空调设备提供
的冷量，单位W/m2。

 2.0.4建筑物耗热量指标qh

 按照冬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的需要由采暖设备提供
的热量，单位W/m2。

 2.0.5空调年耗能量指标

 按照夏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设备每年所要消耗的能量，单位kWh
/m2。

 2.0.6采暖年耗能量指标

 按照冬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标准和设定的计算条件，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设备每年所要消耗的能量，单位kWh
/m2。

 2.0.7空调、采暖设备能效比EER

 在额定工况下，空调、采暖设备提供的冷量或热量与设备本身所消耗的能量之比。

 2.0.8体形系数S

 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的比值。外表面积中不包括地面和不采暖空调楼梯间隔墙和户
门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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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窗墙面积比Cm

 建筑外墙面的窗及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面积与外墙面积（包括窗及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面积）之比，简称窗墙比。
窗墙面积比应按建筑各朝向分别计算。

 2.0.10平均窗墙面积比Cp

 整栋建筑外墙面的窗及阳台门的透明部分的总面积与整栋建筑外墙面的总面积（包括窗及阳台们的透明部分的面积
）之比，简称平均窗墙比。

 2.0.11采暖度日数HDD18

 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低于18℃时，将低于18℃的温差度数乘以1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单位℃�d。

 2.0.12空调度日数CDD26

 一年中，当某天室外日平均温度高于26℃时，将高于26℃的温差度数乘以1天，并将此乘积累加，单位℃�d。

 2.0.13热惰性指标D

 表征围护结构对温度波动和热流波动能力的无量纲指标，其值等于材料的热阻与蓄热系数的乘积。

 2.0.14围护结构的热阻R

 表征围护结构本身或其中某层材料阻抗热传导能力的物理量（m 2�K）/W。

 2.0.15太阳辐射吸收系数ρ

 表面吸收的太阳辐射热与其所接受到的太阳辐射热之比。

 2.0.16蓄热系数

 1表面蓄热系数:在周期性热作用下，物体表面温度升高或降低1℃时，单位表面积贮存或释放的热流量，单位（W/
m2�℃）。

 2材料蓄热系数:当某一足够厚度的均质材料层一侧受到温度或太阳辐射作用时，表面温度按同一周期波动，通过表
面的热流波幅与表面温度波幅的比值，单位（W/m2�℃）。

 2.0.17居住建筑

 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建筑，包括：

 1.住宅：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含与其他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中的住宅部分）简称住宅。

 2.宿舍：有集中管理且供单身人士使用的居住建筑。

 2.0.18条式居住建筑

 由单元式住宅组合成平面体型为条式（长宽比≥2）、或通廊式住宅平面体型为条式的住宅（含宿舍）建筑，简称
条式建筑。

 2.0.19点式（塔式）居住宅建筑

 以共用楼梯间或楼梯与电梯为核心筒布置多套住房的住宅（含宿舍）,简称点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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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基准建筑

 选择建筑层数、体形系数、和窗墙面积比等在我省具有代表性的住宅建筑，以此作为基准，将建筑物耗热量控制指
标分解为各项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限值，以便从总体上控制居住建筑耗热量，此建筑称为基准建筑。

 2.0.21参照建筑

 参照建筑是在对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权衡判断时，用以确定设计建筑耗热量指标限值的虚拟建筑，参照建筑的形
状、外形尺寸和朝向与设计建筑完全一致，但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窗墙比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值。

 2.0.22日照间距系数

 根据日照标准确定的房屋间距与遮挡房屋檐高的比值。

 3建筑热工设计分区与室内热环境标准

 3.0.1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1建筑热工设计分区的依据:

 1)按照《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热工设计分区的指标，进行热工设计分区的划分。见表3.0.1-12)贵州省九
个地州市所在地的主要室外气象参数，取自《贵州省建筑气象参数标准》黔DBJ22-01的统计数据。见表3.0.1-2

 2建筑热工设计分区的划分：

 1)原则:以热工设计分区的主要指标为主，参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和全国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图，并
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划分建筑热工设计分区。

 2)贵州省民用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划分为四个区，即夏热冬冷，夏凉冬冷，温和地区，夏热冬暖地区。详见附录A《
贵州省建筑热工设计分区图》

 3.0.2为保证室内热环境，满足住户对热舒适性的要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应满足夏季空调降温和冬季采暖的要求。

 3.0.3冬季采暖的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卧室、起居室室内热环境计算温度：18℃

 换气次数N：1.0次/h

 3.0.4夏季空调降温的室内热环境计算参数

 卧室、起居室室内热环境设计计算温度：26℃

 换气次数N：1.0次/h

 3.0.5居住建筑通过采用合理的节能设计,增强建筑围护结构隔热、保温性能和提高空调、采暖设备能效比的节能措
施,在保证相同的室内热环境的前提下,与未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全年空调和采暖总能耗应减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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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筑物耗热量、耗冷量及年耗能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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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本省各地区7层以下的居住建筑采暖、空调的耗热量、耗冷量指标，不应超过表4.0.1规定的指标。

 4.0.1本省各地区7层以下的居住建筑采暖、空调的耗热量、耗冷量指标，不应超过表4.0.1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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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建筑热工设计

 5.1一般规定

 5.1.1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单体的平、立面设计，应考虑有利于夏季自然通风。

 同时，建筑物的主要房间宜避开冬季主导风向。

 5.1.2建筑物的朝向宜采用南北向或接近南北向.

 5.1.3建筑日照

 1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获得日照，当一套住宅中居住空间总数超过四个时，其中宜有两个获得日照；

 2获得日照要求的居住空间，其日照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中关于住宅建
筑日照标准的规定。

 5.1.4居住建筑的日照间距，应根据日照标准确定的日照间距系数控制。对南北平行布置的多层居住建筑正面日照间
距系数，赤水、正安、道真、务川、沿河，取1.15；兴义、望漠、兴仁、贞丰、罗甸、荔波、从江、榕江等地，取1.0
5；其余地区取1.10。

 5.1.5旧城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标准，经当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按大寒日日照1小时的标准执
行。此时上述情况的日照间距系数，赤水、正安、道真、务川、沿河可取1.07，兴义、望漠、兴仁、贞丰、罗甸、荔
波、从江、榕江等地可取0.95，其余地区可取1.0。

 5.1.6不同方位采用表5.1.6《不同方位间距折减系数表》换算。

 5.1.7体形系数

 建筑的平、立面不宜出现过多的凹凸，条式建筑体形系数不宜超过0.35，点式建筑不宜超过0.4，超过规定的体形系
数时，则要求提高建筑物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并按照本标准第4章的相关内容，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进行验算。

 5.1.8住宅小区室外地面应减少硬质铺地地面，增加植被绿化，宜在需要遮阳的位置种植树冠高大的落叶树木，推广
绿化屋面、进行建筑物周边场地绿化等。

 5.1.9在居住建筑能收集太阳能的方位设置太阳能卫生热水系统安装平台或设施。

 5.1.10居住建筑采用分体式房间空调器时，应统一设计空调器室外机位置、设置搁板和凝结水排放管，室外机的位
置应有利于气流通畅，相邻室外机气流互不干扰，并应防止对室内产生热污染及噪声污染。严禁在空调室外机排风侧
的1.5米范围内设置百叶等外装饰构件。

 5.1.11高层居住建筑屋顶、当屋顶平均风速超过4m/s时，可在屋顶设置风力发电设施，作为公共照明电源之一。

 5.1.12除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外，夏热冬冷地区和需要采暖的居住建筑，可设置集中的燃气炉排气设施和供燃气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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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围护结构设计

 5.2.1外墙、屋面和外窗的传热系数K应符合表5.2.1-1和5.2.1-2的规定。其中外墙的传热系数为包括结构性热桥在内的
平均值Km，其计算方法见附录B。超过表中规定限值的,应按照本标准第4章的相关内容，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的热工性
能进行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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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每天太阳直射时间超过1小时的西向外窗宜采取外遮阳措施。遮阳措施宜采用活动外遮阳。常用遮阳设施的遮
阳系数参见本标准附录F。

 5.2.7夏热冬暖地区建筑物1～9层（其余地区建筑物1～6层)的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7107规定的3级；10层及10层以上（其余地区建筑物7层及7层以上)的
外窗及阳台门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该标准规定的4级。

 5.2.8当建筑物的体形系数和各朝向的窗墙比超过5.1.7条和5.2.5条的要求时，应控制建筑的能耗指标满足第4章的要
求。

 5.2.9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措施：

 1建筑物屋面、外墙的外表面宜采用浅色处理。

 2屋面宜采用多种构造形式的保温、隔热措施，如倒置式屋面，蓄水屋面,种植屋面等。

 3楼梯间、电梯间高出屋面的围护结构不作保温，但应按相关标准作防水处理和冷桥处理。

 4楼梯间应采用可开启外窗。

 5居住空间外门应有保温措施

 6采暖、空调、通风和照明节能设计

 6.0.1采暖、空调方式及设备的选择，应根据当地的气象、能源情况，并综合考虑节能、环保和经济条件，通过技术
经济分析后确定。

 6.0.2集中采暖、空调系统的设计，应详细进行冷、热负荷的计算，确定系统的合理规模。供热、供冷的水系统设计
，应符合各环路之间的水力平衡要求，循环水泵的选择应合理。

 6.0.3居住空间应计算空调、采暖负荷。

 6.0.4采用集中采暖或集中空调时，应设置分室（户）温度控制及分户冷（热）量计量设施。

 6.0.5在有条件的居住建筑小区宜采用集中供热和热、电、冷联产技术，以及在居住建筑中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
再生能源的空调、采暖技术。

 6.0.6在地质、水文及工程实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居住建筑的空调和采暖系统宜采用地源热泵系统。当采用地下水
作为空调的冷热源时，必须确保有回灌措施，严禁破坏和污染地下水源。

 6.0.7采用以锅炉为热源的集中采暖时，应选用适应当地燃料的锅炉，所选用的锅炉的热效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
品标准的规定值，应选用热效率高的锅炉。

 6.0.8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应采用热水作热媒。

 6.0.9集中采暖的居住建筑，应采用传热效率高、表面光滑易清扫的散热器。对于采用设置分室（户）温度控制及分
户热计量设施的采暖系统，不宜采用水流通道内含有粘砂的散热器。

 6.0.10采用集中或分散式空调、采暖时，宜采用节能设备。所选用的机组的能效比（性能系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值，应选用能效比高的产品、设备。

 6.0.11集中空调的供冷、供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ER）应按下式计算，且不应大于表6.0.11中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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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居住建筑宜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满足热舒适及空气质量要求；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辅以机械通风。
通风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节能型产品。

 6.0.13居住建筑的照明应采用节能灯具，楼梯间和公共走道应采用节能自熄开关。

 6.0.14居住建筑宜按用水点分别设置电热水器电源、并有安全接地保护设施。

 6.0.15建筑面积大于10万㎡的居住区，宜设置雨水、中水利用系统，作为绿化和公共卫生间便池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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